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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點    嶺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使課程規劃完善，並使各系所每學期開設課程及開課人數有所規範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第二點    各學制開課結構如下：
一、大學部須含校訂必修、院訂必修、系訂必修、專業選修。
二、研究所須含必修及選修。
三、其他學制課程結構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。
第三點    新設及已開設系所（含學位學程）必修課程異動，凡新訂、加開、停開、調整學分數或修別之課程，其修訂審查程序如下：
一、各系（含學位學程）訂定之科目及課程：經系之課程委員會→系務會議→學院（通識教育中心）課程委員會→院務（通識教育中心）會議→校課程委員會→教務會議（進修部部務會議）審查。
二、各學院訂定之科目及課程：經院課程委員會、院務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（進修部部務會議）通過。
三、通識教育課程先經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，提請教務會議議決後辦理。
四、體育及軍訓課程比照各系所開課程序辦理。
經教務會議（進修部部務會議）審議通過之課程科目自通過之下學期起實施。
第四點    各開課單位開設選修課程及授課教師專長相符之審核，由系、所、院訂定審核標準，通識課程之審核由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訂定標準並審核之。
第五點    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名稱相同連貫性課程，應於課程名稱中註明(一)、(二)，以利學生重補修時參考，並應於課程標準中註明擋修課程之狀況，惟不得訂定必選之選修課程。
第六點    校訂必修課程、院訂必修及系訂必修課程，在學生修業期間應開課乙次；必修選項課程（如博雅通識等課程）以選課年級之班級數為開課數之上限。
一、選修課程開課總數採總量管制，係以各系所專業選修應修學分數計算。
各系畢業選修應修學分數×1.5倍×班級數
二、如因配合校務發展系所特色，須酌增開課時數者，經專簽呈報教務長經校長同意後，始准予實施。
第七點  開設之科目，需具中英文科目名稱、中英文課程綱要、學分小時數，以供學生選課時參考。
第八點    選修開課人數：大學部為20人，研究所為5人。選修科目如因原班級人數低於20人致使無法開班者，不受最低人數下限限制，惟選修科目開課總量仍須受專業選修畢業學分數1.5倍之上限限制。
第九點    各系所開設之選修課，可依各系所之規定辦理跨年級、跨學制修課，亦可採合班上課，唯合班上課人數仍應依教室容量且應受教學設施之限制。
第十點    各系所必修課程如須分組上課，大學部每組開課人數至少達20人為原則，研究所以5人為原則，並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。
第十一點  各科目之中、英文名稱，中文以15個字為限，英文則是60個字間為限，包含字母、符號及空白，括弧全形，其餘文字、數字半形。
第十二點  選課截止日後，選修人數不足時，依下列方式處理： 
一、由課務組通知各開課單位停止上課，各單位如需繼續開課，應於通知截止日內提出申請。 
二、課程未達開課人數標準仍須保留開課之原則：
（一）一般課程開班原則：全校僅開一班，修課學生中若有應屆畢業生，如停開將會影響學生畢業，則該課程得以保留。如畢業生人數未達10人而滿3人者，須先徵得授課教師書面同意，並由修課同學負擔10人之學分費，方得開課。
（二）輔系、雙主修開班原則：在無法轉班（如時段衝堂、原班已額滿等）前提下，若修課學生中有應屆畢業生或修課人數超過10人（含）以上及停開將影響學生畢業，則該輔系、雙主修課程得以保留。
三、因選課人數不足未開班，開課單位應輔導學生於規定期限內另選課程。
第十三點 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